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将于 2023 年 12

月 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。会议召开之前，董事会向我们

提交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

请融资额度的议案》及其相关资料。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《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

判断立场，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

事前认可意见： 

一、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1、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，我们听取了有关人

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，本次对远望谷（上海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，

引入核心团队共同持股，是为了把握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机遇，满足上海远望谷

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，进一步加强上海远望谷的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。  

2、本次交易定价将以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

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，评估机构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

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3、我们同意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

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须对本事项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 

为满足主营业务发展和日常运营流动资金的需要，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融

资额度。公司资信及经营状况良好，贷款风险在可控范围内，因此不存在损害公

司利益，亦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控股股东徐玉锁先生及董事长陈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珠女士无偿为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担保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。我们同意将

《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

议审议，关联董事须对本事项回避表决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蔡敬侠、徐先达、陈治亚 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


